
哈尔滨银行互联网保险业务客户告知书

尊敬的客户:

感谢您选择我行进行保险产品的购买。为了保护您的合法权益，按照监管规定的要求，

我行应履行客户告知义务。现将有关事项告知如下，请您仔细阅读。

一、公司基本信息

(一)名称：哈尔滨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二)保险兼业代理业务资格和业务范围:详见信息披露专区《保险兼业代理业务许可证》及《营

业执照》

(三)保险兼业代理业务经营区域：全国区域内(港、澳、台除外)

(四)地址：详见信息披露专区《各分行信息》

(五)客服电话：95537

二、请您仔细阅读保险条款，重点关注保险责任、责任免除、被保险人权利义务、免赔额或

免赔率的计算、犹豫期解除合同、退保损失、保险新型产品费用扣除及投资风险、健康保险

产品等待期、疾病定义、相关健康责任说明等内容，针对需要告知的部分，应做到如实告知。

三、您可以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等法律法规了解保险的索赔时效、保险公司理赔

时限、合同中止与失效、未成年人投保限额、保险标的转让、重复保险等相关规定，以及了

解不履行如实告知义务、故意制造保险事故或夸大事故损失、申报年龄不真实等情形导.致

的法律后果。

四、您在我行电子渠道进行保险业务购买操作时，在各个环节/页面点击确认的操作，等同

于在非电子渠道如实填写投保资料、如实告知有关情况后进行抄录风险揭示、签名的操作。

五、我行仅为保险代理机构，不参与产品的投资、管理、理赔等事项。我行所受理的各类交

易申请，并非代表我行已承诺交易申请将被保险公司成功确认，相关交易申请仍需由保险公

司后续确认，保险产品相关业务规则或保障利益也应以保险公司最终出具的保险合同为准。

对因非我行过失造成的投保申请无效或相关损失，我行不承担责任。同时请您知晓：您投保

时提交的个人信息会传送至保险公司用于核保，若您不同意将个人信息传送至保险公司，则

应停止保险业务的办理。

六、如果您发现销售人员在保险销售过程中存在误导销售行为，或认为自身权益受到侵犯，

请注意保留书面证据或其他证据，可向我行客户服务电话或保险公司反映，也可以向当地监

管部门投诉，必要时还可以根据合同约定，申请仲裁或向法院起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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